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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海/富士康科技集團印鑑管理辦法 

 

一、目的 

為規範集團印鑑管理事宜，訂定集團各項實體及電子印鑑之申請、保管、

刻製、借用、異動及註銷等管理程序及明確權責劃分，保障集團利益，特

訂定本辦法辦理。 

二、適用範圍及例外規定 

(一) 適用範圍： 

1. 鴻海及鴻海年報上所載列之子公司及關係企業。 

2. 非鴻海年報上所載列之公司但經集團母公司董事長或總財務長核

定應納管之法人。 

(二) 例外規定： 

1. 集團母公司持股 100%之全資子公司自行管理印鑑：中央單位/事

業單位提出聯絡單經集團母公司董事長核准。 

2. 集團母公司持股未達 100%之子公司或關係企業自行管理印鑑：中

央單位/事業單位提出聯絡單經集團總財務長核准。 

三、法人類別 

依公司設立登記地分為大陸法人、台灣法人及海外法人三類，非屬大陸法

人及台灣法人者，歸類為海外法人。本辦法如未特別標明，則為三類法人

皆適用。 

四、印鑑類別 

1. 公司公章(大章)：主管機關登記在案刻有公司全稱之印鑑。 

2. 法定代表人章(小章)：刻有法定代表人全名之姓名章（台灣法人法定代

表人章需經主管機關登記在案）。 

3. 專用章：因業務需求，刻製專屬特定用途之印鑑，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印

章： 

(1) 合約(同)專用章 

(2) 財務專用章 

(3) 發票專用章 

(4) 股務專用章：於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留存之印鑑，主要用於公司

股票相關事務。 

(5) 報關專用章 

(6) 勞健保專用章 

(7) 勞動合約(同)專用章 

4. 法人簽名章（Signing Bar）：海外法人於註冊地登記在案刻有公司全稱

及有權簽署人簽名欄位之橫式印鑑。 

5. 騎縫章：主要用於合約(同)和有此需求的文件，確保頁面未經抽換變造，

多以公司公章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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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子印鑑： 

(1) 大陸法人：經向中央資訊與北京天威誠信電子商務服務有限公司

合作架設之「億簽網平台（http://csp.foxconn.com）」（以下簡稱「億

簽網平台」）註冊及驗證的電子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章或專用

章，及依政府機關指示辦理之電子印鑑及電子證書等，用以取代實

體印鑑，效力與實體印鑑相同。 

(2) 台灣及海外法人：經「Docusign電子簽章平台（http://docusign.com）」

（以下簡稱「Docusign 平台」）產生並使用於電子合約(同)上之電

子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章或專用章之印文，用以取代實體印鑑，

效力與實體印鑑相同。 

集團法人如欲採用上述平台以外之電子印鑑平台使用電子印鑑，則該

電子印鑑視為自行管理，需按本辦法第二條經集團母公司董事長或總

財務長簽核聯絡單核准後始可辦理。 

五、印鑑管理 

(一) 集團印鑑應由專責單位管理，印鑑管理單位如下： 

1. 大陸法人： 

(1) 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章、合約(同)專用章：詳如「富士康科

技集團印鑑管理系統 （http://stamp.efoxconn.com）」（以下簡

稱「印鑑管理系統」）上登載之管理人 

(2) 財務專用章：全球財務總處 

(3) 發票專用章：大陸會計總處 

(4) 報關專用章：中央關務 

(5) 勞動合約(同)專用章：中央人資 

2. 台灣法人：總財務長辦公室及印鑑管理系統上登載之管理人 

3. 海外法人：稅務規劃處及印鑑管理系統上登載之管理人 

(以上統稱「管理單位」) 

(二) 管理單位就印鑑管理事項應指定管理人(主管)及保管人辦理，管理一

切有關印鑑之申請、保管、用印、刻製、借用、異動及註銷等事項，

並將管理人及保管人列名於印鑑管理系統的管理及保管人員清單。 

(三) 管理單位應於每一新刻印鑑產生時，新增印鑑基本資料於印鑑管理系

統上管理。 

(四) 管理單位應確實保管印鑑。 

(五) 管理單位應定期每半年(每年 6月及 12月各一次)於印鑑管理系統盤點

清查並更新印鑑現況。 

六、印鑑保管及移交 

(一) 印鑑管理人及保管人應盡善良管理人責任，妥善保管印鑑，依「集團

用印管理辦法」進行用印，並依本辦法辦理印鑑申請、刻製、借用、

異動及註銷等程序。 

http://csp.foxconn.com/
http://docusign.com/
http://stamp.efoxco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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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團印鑑如需轉換管理單位，原管理單位應於印鑑管理系統辦理印鑑

移交，將印鑑交付予新管理單位，始完成印鑑移交領用程序。新管理

單位應遵守本辦法一切規定。若新管理單位為集團子公司或關係企業

自行管理，則需依本辦法第二條事先取得集團母公司董事長或集團總

財務長之核准。 

(三) 印鑑保管人請假時，須由印鑑管理人指定職務代理人代為保管印鑑及

用印。 

七、用印 

依「鴻海/富士康科技集團用印管理辦法」及集團各地區用印作業辦法之規

定辦理。 

八、印鑑刻製申請 

(一) 新設公司 

1. 申請單位於「集團法人管理系統(http://cosm.efoxconn.com)」(以下

簡稱「法人管理系統」)申請新設公司，經所屬中央單位/事業群最

高主管及集團總財務長核准後，始可依各地區法定程序辦理。 

2. 新設公司印鑑刻製原則由管理單位辦理，如有例外，得授權申請單

位自行刻製，申請單位應於印鑑刻製完成後 7個工作日內繳回印鑑

管理單位，由管理單位於印鑑管理系統新增印鑑基本資料並保管該

印鑑。 

(二) 新刻印鑑（含專用章） 

1. 申請單位申請刻製集團既存法人全稱之各類印鑑或專用章時，須

於印鑑管理系統上填具「集團印鑑（含專用章）刻製申請單」，載

明印鑑名稱(專用章需加註「專用章」三個字)、印鑑法人、使用性

質、使用範圍及管理單位，經申請單位權責主管簽核，打印「集

團印鑑（含專用章）刻製暨保管切結書」(附表一)予所屬中央單位

/事業群最高權限主管簽署連帶保證後，上傳至印鑑管理系統，由

管理單位進行形式審查，並經集團總財務長核准後，由管理單位

受理刻製或授權申請單位自行刻製，申請單位應於印鑑刻製完成

後 7個工作日內繳回管理單位，由管理單位於印鑑管理系統新增

印鑑基本資料並保管該印鑑；如因實務需求由申請單位自行保管

該印鑑，應依本辦法第二條取得董事長或總財務長核准之聯絡

單。 

2. 印鑑刻製完成後，管理單位應於印鑑管理系統中新增印鑑基本資

料並保管該印鑑。 

九、印鑑借用 

(一) 申請方式： 

1. 因各項業務需求借用印章時，申請借用單位須於印鑑管理系統上

填具「印鑑外借申請單」，載明印鑑名稱、對外單位、需求用途及



  

4 
 

借用期間，經申請單位權限主管簽核，打印「印鑑借用申請暨切

結書」(附表二)予所屬中央單位/事業群最高權限主管簽署連帶保

證後，上傳至印鑑管理系統，由管理單位進行形式審查，並經集

團總財務長核准後，向管理單位提交印鑑借用申請暨切結書正本

後，領取印鑑。 

2. 申請單位出借印鑑時，管理單位應於印鑑管理系統辦理印鑑外借

處理程序。 

3. 申請借用單位於借用時應在「集團用印申請平台

(http://seal.efoxconn.com)」完成用印申請簽核流程。如申請借用之

目的係用印於法務類文件，尚應於「BU法務平台

(http://fawu.efoxconn.com)」完成法務用印申請簽核流程。 

(二) 借用期間： 

借用印鑑原則需於當日返還；借用期間逾 2天者，應於印章借用申請

暨切結書載明原因。 

(三) 歸還方式： 

申請借用單位歸還印鑑時，管理單位於收受印鑑時應於印鑑管理系

統印鑑外借處理中覆核印鑑歸還日期及時間；逾期歸還印鑑，將凍

結借用單位之用印申請及印鑑借用權限，申請單位應說明逾期歸還

原因，將印鑑交付予管理單位覆核後，方得視為完成印鑑歸還作業

解除用印申請及印鑑借用權限限制。 

(四) 印鑑毀損或遺失： 

1. 於印鑑借用過程中，若印鑑毀損或遺失時，申請借用單位應以聯

絡單敘明毀損或遺失之原因及經過，經所屬中央單位/事業群最高

權限主管簽核後，提報管理單位；如係因人為過失，應依集團工

作規則及員工獎懲辦法議處。 

2. 管理單位接獲提報印鑑毀損或遺失時，應依本辦法第十條規定於

印鑑管理系統註銷。 

(五) 申請借用單位應本誠信原則，僅使用印鑑於經核准之用途，不得使用

於與核准用途不符之文件。 

十、印鑑異動及註銷 

(一) 因公司註銷、公司更名、法定代表人更換、印鑑遺失或印鑑不堪使用

需換新時，管理單位須於印鑑管理系統辦理印鑑異動，變更印鑑資料

及更新印鑑樣式，並將原留印鑑註銷。 

(二) 因辦理印鑑異動而新刻印鑑時，由管理單位依各地區法定程序及作業

流程辦理，非經管理單位完成印鑑異動程序，不得使用新印鑑。 

(三) 註銷之印鑑應由管理單位按各地法規及政府機關規定繳回或銷毀或另

行存放保管，不得挪作私用。 

十一、 電子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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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權限及流程： 

1. 申請權限： 

中央單位/事業單位有使用電子印鑑之需求者，須於印鑑管理系統

上填具「集團電子印鑑申請單」，具體說明以下事項，經申請單位

權限主管簽核，打印「集團電子印鑑申請暨切結書」(附表三)予

所屬中央單位/事業群最高權限主管簽署連帶保證後，由管理單位

進行形式審查，並經集團總財務長核准後，管理單位始得為特定

集團法人申請電子印鑑： 

(1) 電子印鑑法人名稱及/或法定代表人姓名； 

(2) 欲電子化之實體印鑑印文； 

(3) 採用電子印鑑之原因；及 

(4) 需使用電子印鑑之案件類型、文件名稱及模板（上述文件模

板需經集團法務審核通過）。 

2. 申請流程： 

(1) 大陸法人：管理單位審核無誤後於億簽網平台提出申請，並

依集團核決權限表綁定被授權簽約人。億簽網平台依據印鑑

管理單位提供之申請文件(含聯絡單、營業執照副本及企業證

書申請及授權表(附表四)，向天威誠信公司辦理集團法人之

註冊及認證，取得正式且有效之電子印鑑，管理單位新增該

電子印鑑資料於印鑑管理系統中管理。依政府機關指示辦理

之電子印鑑及電子證書，由管理單位向該政府機關申請辦

理。 

(2) 台灣及海外法人：管理單位審核無誤後新增該電子印鑑資料

於 Docusign平台及印鑑管理系統中管理。 

(二) 使用權限： 

1. 除大陸法人電子公章由管理單位統一辦理外，專案申請批量開放

之電子專用章僅限已取得所屬中央單位/事業群最高核決權限主管

及母公司董事長或集團總財務長簽核聯絡單之中央單位/事業單位

得依該聯絡單所載之事項申請使用特定集團法人之電子專用章。 

2. 有權使用電子印鑑之中央單位/事業單位，需依集團用印管理辦法

之規定申請用印。非依集團用印管理辦法所載流程之申請，印鑑

管理單位應不予受理。 

3. 未經集團母公司董事長或總財務長核准且未依照本辦法產生之電

子印鑑（含本辦法實施前未取得核准之電子印鑑）無效，集團不

予認可。 

(三) 管理權限： 

電子印鑑依法人類別歸各印鑑管理單位管理。管理單位非經確認申請

單位及用印文件皆取得充分必要授權，不得進入億簽網平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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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sign平台啟動電子印鑑。 

十二、 申請單位及管理單位應確實遵守本辦法，如有違反，依集團規定懲處。 

十三、 施行與修訂  

(一) 本辦法施行之注意事項屬於本辦法之一部，將不定期以公告方式公布

於印鑑管理系統。 

(二) 本辦法於 2019年 3月 31日經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第一次修訂於 2020年 9月 8日。 

第二次修訂於 2022年 1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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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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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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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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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